教育部办公厅文件
教学厅〔2004〕4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网络教育

毕业生就业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根据我部《关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学校建设网络教育学院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教高厅〔2000〕10号）、《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网络教育学院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2〕8号）、《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高等学校学历证书规范管理的通知》（教学〔2002〕15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4年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网络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9号）等文件精神，为了切实做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普通试点学校）网络教育普通全日制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工作，现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普通试点学校网络教育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签发就业报到证问题
普通试点学校2002年12月31日（含12月31日）之前录取的网络教育全日制高中起点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普通"即指普通试点学校在当年招生简章中承诺发放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下同）和2004年7月1日之前录取的网络教育全日制普通专科升本科毕业生的第一次就业者或已经参加工作但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者，落实就业单位后，按我部的有关规定，向其发放由学校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印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以下简称就业报到证）；不在上述范围内的网络教育毕业生一律不予发放就业报到证。
二、关于符合发放就业报到证条件的学生的数据统计和花名册备案问题
1.普通试点学校须分别于2004年3月31日前和2004年8月31日前，以学校名义向学校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我部正式行文报告2003年之前和2004年录取的符合发放就业报到证条件的学生统计数据（表格见附件）、招生简章原件，学生花名册通过"高等学校网络教育质量监管系统"备案，由学校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后提供给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2.普通试点学校办理网络教育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时，须向学校所在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正式行文上报符合发放就业报到证条件的毕业生花名册。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按我部有关规定办理普通试点学校网络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报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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